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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金华市区“人工湖”清淤工程位于金华市区，东阳江、武义江交汇处。

本工程为清淤工程，清淤量共计 1.79万 m3（干化后实方）。主要由河道清

淤区、淤泥干化场等组成。

工程占地总面积 145.11hm2，均为临时占地。工程总投资 2465万元，其中土

建投资 1531万元。工程于 2016年 12月开工，2017年 12月完工，总工期 13个

月。

工程建设土石方开挖总量 2.14万 m3，土石方回填总量 0.35 万 m3，工程余

方 1.79万 m3，用于婺城区雅畈镇上山头明涛采石场凹坑回填，无借方。

2016年 7月 26日，金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本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予以

批复（批复文号：金发改审批〔2016〕99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

批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凡从事可能产生水土流失的建设项目，生产建设单位

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建设单位于 2016年 5月委托金华市婺东水利水电勘测

设计有限责任公司编制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2016年 7月 25日，金华市

水土保持办公室以“金市水保许〔2016〕12号”文对《金华市区“人工湖”清

淤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予以批复。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及其批复文件，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共计

180.57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146.74hm2，直接影响区 33.83hm2。工程实际防治责

任范围 159.62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145.11hm2，直接影响区为 14.51hm2。

方案批复的工程水土保持总投资为 54.84万元，其中工程措施 31.49万元，

植物措施 6.58万元，临时工程 3.56万元，独立费用 13.21万元（其中水土保持

监测费 4.21万元，水土保持监理费 0.36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0万元。

工程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总投资为 15.77万元。其中工程措施 1.86万元，临

时工程 0.21 万元，独立费用 13.70 万元（其中水土保持监测费 3.90万元，水土

保持监理费 0.36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0万元。

2016年 12月开工，2016年 12月委托金华振通水保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水土

保持监测，共完成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 1份、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 5份，2019

年 11月编制完成《金华市区“人工湖”清淤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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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建设期间水土保持监理由主体工程建设监理单位浙江兴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承担。2019年 11月，建设单位对工程开展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依据各参

建单位报告及现场调查，工程水土保持设施具备运行条件，水土保持工程质量合

格。金华振通水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9年 11月编写完成《金华市区“人工湖”

清淤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并依法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实施

了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水土保持措施体系、等级和标准基本按照批复的水保方案

进行落实，水土流失防治标准达到方案设计要求。水土保持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

经验收全部合格。工程免征水土保持补偿费。运行期间的管理维护责任落实。水

土保持设施验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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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大事记；

2、金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本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予以批复（批复文号：

金发改审批〔2016〕99号）；

3、金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本工程初步设计予以批复（批复文号：金发

改审批〔2016〕123号）；

4、金华市水土保持办公室以“金市水保许〔2016〕12号”文对本工程水土

保持方案予以批复；

5、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意见；

6、工程竣工验收记录表；

7、重要水土保持单位工程验收照片。

附图：

1、工程地理位置图

2、工程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图

3、项目建设前、后遥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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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 项目概况

1.1.1 地理位置

金华市区“人工湖”清淤工程位于金华市区，东阳江、武义江交汇处。

1.1.2 主要技术指标

建设类型：清淤工程。

建设规模：工程建设总占地 145.11hm2，均为临时占地。本工程清淤总量为

1.79万 m3，其中主流段清淤量为 0.872万 m3，支流段清淤量为 0.914万 m3。

建设工期：本项目于 2016年 12月开工，2017年 12月完工，总工期 13 个

月。

土石方工程：工程建设土石方开挖总量 2.14万 m3，土石方回填总量 0.35万

m3，工程余方 1.79万 m3，余方用于婺城区雅畈镇上山头明涛采石场凹坑回填，

工程无借方。

1.1.3 项目投资

工程总投资 2465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1531万元，建设资金来源为市财政性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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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项目组成及布置

1、项目组成

工程总用地面积 145.11hm2，均为临时占地。清淤工程占地 144.61hm2，干

化场占地 0.50hm2。工程项目组成详见表 1.1-1。

表 1.1-1 项目组成一览表

序号 项目 建设内容 数量

1 清淤工程

东阳江清淤区、王坦溪

清淤区、金华江清淤区、

龙渎河清淤区

东阳江清淤区清淤面积 54.97hm2，王坦

溪清淤区清淤面积 2.55hm2，金华江清淤

区清淤面积 63.09hm2，龙渎河清淤区清

淤面积 24.00hm2

2 干化场 干化场地 占地面积 0.50hm2

2、工程布置

工程占地面积 145.11hm2，用地呈不规则多边形。工程平面布置时，输淤管

线主要铺设于水面上，干化场位于二环东路桥东南方向（临近东二环桥），干化

土方运输路线主要依靠干化场西侧二环东路至十白线最后到达婺城区雅畈镇上

山头明涛采石场。

1.1.5 施工组织及工期

1.1.5.1 工程组织

1、土建施工标段划分

本工程土建施工由嘉兴市秀洲区水利工程公司承担。

2、辅助设施实际布设情况

（1）本项目无弃渣场与取土场，施工道路主要为场外道路，场外道路主要

利用项目区西侧二环东路，项目施工时在西侧设置了出入口，方便干化土方的运

出。

（2）本工程施工临时场地主要为淤泥干化场。

1.1.5.2 项目工期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本工程计划于 2016年 8月开工，2017年

7月完工，建设总工期 12个月。工程实际于 2016年 12月开工，2017年 12月完

工，总工期 13个月。具体如下：

固化场工程：2016年 12月~2017年 3月。

干流段疏浚工程：2017年 3月~2017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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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水段疏浚工程：2017年 7月~2017年 10月。

临建拆除：2017年 10月~2017年 12月。

1.1.5.3 工程建设相关单位

建设单位：金华市水务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金华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浙江兴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嘉兴市秀洲区水利工程公司

质量与安全监督单位：金华市水利水电工程质量与安全监督站

方案编制单位：金华市婺东水利水电勘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金华振通水保科技有限公司

1.1.6 土石方情况

工程建设土石方开挖总量 2.14万 m3，土石方回填总量 0.35 万 m3，工程余

方 1.79万 m3，用于婺城区雅畈镇上山头明涛采石场凹坑回填，无借方。工程实

际的土石方平衡情况见表 1.1-2。
表 1.1-2 实际的土石方平衡情况

分项 挖方 填方
调入方 调出方

余方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①干化场表土剥离 表土 0.15 0.15 ② 1.79万 m3，用

于婺城区雅

畈镇上山头

明涛采石场

凹坑回填

②干化场一般土方挖填 土石方 0.20 0.35 0.15 ①

③清淤区 淤泥 1.79

合计 2.14 0.35 0.15 ① 0.15 ②

1.1.7 征占地情况

经实地调查分析，工程实际总占地面积为 145.11hm2。

1.1.8 移民安置于与专项设施改（拆）迁

本工程建设不涉及拆迁安置。

1.2 项目区概况

1.2.1 自然条件

1.2.1.1 地形地貌

本项目为生态清淤工程，主流河段项目区正常平均水深为 4.15m（最深

8.85m），水下地形起伏较大，高程介于 25.77m~34.62m之间，总体呈东高南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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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势，局部存在深坑。支流河段正常平均水深为 0.96m（最深 2.06m），水下

地形起伏一般（高程 34.62~37.12m），总体呈东高北低的态势，整体比较平顺。

干化场位于赤松溪东阳江汇入口左岸，整体地势较为平整，西南角汇入口略低，

高程介于 36.0m~39.8m之间。

1.2.1.2 地质条件

金华市处在两个一级大地构造单元（以江山——绍兴深断裂为界，西北侧为

扬子准地台浙西北钱塘台褶皱带；东南侧为华南褶皱系浙东南褶皱带）之间的金

衢盆地。

由于本项目为生态清淤工程，主体工程只针对项目区现状淤积厚度进行了测

量分析。根据主体工程测量资料，项目区整体淤积厚度较深，其中东阳江清淤区

淤泥平均厚度为 0.71m。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01）及浙江省建设厅[2001]167

号文件，本区属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小于 0.05g区，原地震基本烈度＜Ⅵ度区，属

于稳定区域。

1.2.1.3 气象水文

项目所在区域属中亚热带季风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冬夏季风交替显著，

四季分明。春季大陆高压衰退，锋面雨气旋活动频繁，雨量增大。每年 4 月 15

日至 7月 15日，副热带高压北上与北方冷空气交汇，雨量较多，常形成梅汛洪

涝，称为梅汛期。7月 15日至 10月 15日，台风活动频繁，对气候影响很大，

常出现狂风暴雨，在此期间绝大部分洪水是由台风造成的，称为台汛期。冬季受

变形大陆气团的控制，天气以晴冷为主，当冷空气南下时，常形成寒潮，并常有

雷雨出现。

金华市区多年平均气温在 16.1~17.7℃之间。建国以来，最高气温半数以上

年份在 38~40℃，极端最高气温为 41.2℃，发生在 1961年 7月 23日。最低气温

在-3~-8℃之间，极端最低气温为-9.6℃，发生在 1977年 1月 6日。实测历年平

均最大风速为 16m/s。

金华市区所在的“三江”流域内雨量充沛，市区多半平均降雨量 1500mm左

右，降雨量年际变化率最大年雨量与最小年雨量在比值 1.6~2.6之间，变差系数

Cv在 0.15~0.28之间，平均年降水天数为 150~170天。全年中 3、4、5、6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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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雨量较多月份，7、8月份和 1、2月份为雨量较少的月份。多年平均径流深为

840.1mm，径流年际变化比年雨量大，其变差系数 Cv在.0.25~0.4之间。

金华市江河分属三大水系：钱塘江、瓯江和椒江。钱塘江是浙江省最大河流，

也是金华市最大河流，在全市境内流域面积为 9679.49km2，占全市总面积的

88.59%。

本次清淤工程涉及流域为流经金华市区的“三江”，属钱塘江水系。所谓“三

江”是指东阳江、武义江及金华江。金华江为东阳江、武义江在金华城汇合而成，

在城区被江中的五百滩分成两部分，分别为南边的龙渎河与北边的金华江。金华

江为钱塘江一级支流，河长 27.4km（从东阳江与武义江汇合口至金华江与衢江

汇合口），河道比降 0.3 ‰。流域面积 3403.1km2。东阳江发源于磐安县龙乌尖，

河长 167.5km，河道比降 3.7 ‰，流域面积 3378.5km2，流经磐安县、东阳市、

义乌市和金东区。武义江发源于武义县项店千丈岩，流经缙云县、永康市和武义

县，河长 129.2km，河道比降 5.6 ‰，流域面积 2520.4km2。东阳江支流王坦溪

位于金东区多湖街道，河道长 9km，流域面积 17km2。

1.2.1.4 土壤植被

项目区内清淤区为淤泥，干化场及堆土场土壤主要有红壤土类，黄泥砂土土

种。红壤具有红、酸、瘦、粘的特点，有机质含量 1.15～1.49%，pH在 5.5以下，

黄泥砂土，其土体疏松、土层深厚，渗透性好，土壤有机质和氮、磷含量偏低，

速效钾含量较高，通气性好。

金华市植被类型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北部亚热带的浙闽山丘甜槠、木荷林

区。长期以来，由于人类活动频繁，区间气候差异等影响，目前自然植被残存甚

少，大多为常绿阔叶次生林、松灌低效林、灌木小竹丛、草灌木及人工林。

本项目为生态清淤工程，主体工程不涉及绿化面积；干化场为其他用地，面

积 0.50hm2。

1.2.2 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

本项目区水土流失类型主要为水力侵蚀。按全国水土流失类型区的划分，项

目区属于水力侵蚀为主的类型区——南方红壤丘陵区，土壤容许流失量为

500t/km2·a。

根据《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保护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

划分成果》（办水保[2013]188号），工程区不属于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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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点治理区，根据《关于公布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公告》

（浙江省水利厅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告[2015]2号）及《金华市水利渔

业局关于公布市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的公告》，项目区不属于浙江省及金华市

市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执行建设类项目三级标准，确定工

程设计水平年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如下：扰动土地整治率 90%、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82%、土壤流失控制比 1.0、拦渣率 90%。（根据工程建设工艺及建设内容，本

工程为生态清淤工程，不含绿化建设内容。因此，本工程对林草覆盖率及林草植

被恢复率不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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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情况

2.1 主体工程设计

2016年 7月 26日，金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本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予以

批复（批复文号：金发改审批〔2016〕99号）。

2016年 9月 9日，金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本工程初步设计予以批复（批

复文号：金发改审批〔2016〕123号）。

2.2 水土保持方案

建设单位于 2016年 5月委托金华市婺东水利水电勘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编

制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2016年 7月 25日，金华市水土保持办公室以“金市水保许〔2016〕12号”

文对《金华市区“人工湖”清淤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予以批复。

2.3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本工程干化场地建设由二环东路桥西北方向（临近东二环桥，占地面积

1.13hm2）调整至二环东路桥东南方向（临近东二环桥，占地面积 0.50hm2）。

本工程淤泥脱水固化后余方去向由金华市金东区寺口垅水库旁约 250m处废

弃采石场回填变更至金华市婺城区雅畈镇明涛采石场凹坑回填。

2.4 水土保持方案后续设计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的基本要求，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建设单位将水土

保持措施纳入主体工程中，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后续委托金华市水

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进行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优化设计方案。严格按

照防治措施、进度安排、技术标准等要求，保质保量地完成了水土保持各项措施。

建设单位在建设过程中定期对水土保持工程的实施进度、质量等情况进行了监

督、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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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3.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3.1.1 批复的水土保持防治责任范围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共计 180.57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146.74hm2，

直接影响区 33.83hm2。工程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详见下表 3.1-1。
表 3.1-1 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情况表 单位：hm2

防治分区 防治责任范围 防治面积

工程建设区
临时占地

清淤区 144.61

干化场 1.13

堆土场 1

小计 146.74

直接影响区

水域影响区 13.18

干化场周边 2m影响区 0.08

堆土场周边 2m影响区 0.05

运输道路影响区 20.52

小计 33.83

合计 180.57

3.1.2 工程实际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验收组调查结果，工程实际防治责任范围 159.62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145.11hm2，直接影响区为 14.51hm2。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详见下表 3.1-2。
表 3.1-2 实际施工扰动范围情况表 单位：hm2

防治分区 防治责任范围 防治面积

工程建设区
临时占地

清淤区 144.61

干化场 0.50

堆土场 0

小计 145.11

直接影响区

水域影响区 4.05

干化场周边 2m影响区 0.06

堆土场周边 2m影响区 0

运输道路影响区 10.40

小计 14.51

合计 15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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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情况

与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相比，项目建设区面积减小 1.63hm2，直接影响区减

小 19.32hm2。变化原因：东阳江清淤区中宏济桥至电大桥段、金华江清淤段、龙

渎河清淤段河道内多为含砂石、石块较多的淤积物，纯淤泥的淤积较少，施工时

对该段河道未进行清淤，因此项目建设区扰动面积减少；再者余方去向发生变化

且运距变短，因此直接影响区面积减少。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情况详见表 3.1-3。
表 3.1-3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表 单位： hm2

防治分区 防治责任范围 设计防治面积 实际防治面积 变化情况

工程建

设区

临时占地

清淤区 144.61 144.61 0

干化场 1.13 0.50 -0.63

堆土场 1 0 -1

小计 146.74 145.11 -1.63

直接影响区

水域影响区 13.18 4.05 -9.13

干化场周边 2m影响区 0.08 0.06 -0.02

堆土场周边 2m影响区 0.05 0 -0.05

运输道路影响区 20.52 10.40 -10.12

小计 33.83 14.51 -19.32

合计 180.57 159.62 -20.95

3.2 弃渣场

工程未设置单独弃渣场。

3.3 取料场

工程未单独设置取土场。

3.4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3.4.1 水土流失防治分区

根据实际情况，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划分为清淤工程防治区、干化场防

治区和运输道路防治区等 3个防治分区。Ⅰ区清淤工程防治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

范围为 148.66hm2，Ⅱ区干化场防治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0.56hm2，Ⅲ区

运输道路防治区防治责任为 10.40hm2。

水土流失防治分区见下表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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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水土流失防治分区一览表 单位：hm2

序号 防治分区 项目组成 合计

1 Ⅰ区：清淤工程防治区

清淤区 144.61

水域影响区 4.05

小计 148.66

2 Ⅱ区：干化场防治区

干化场 0.50

干化场周边影响区 0.06

小计 0.56

3 Ⅲ区：运输道路防治区
干化场至堆土场运输道路影响区 10.40

小计 10.40

总计 159.62

3.4.2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工程建设过程中，按照设计要求及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在主体工程设计中具

有水土保持功能工程的分析与评价的基础上，按照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及水土保持

措施总体布局，对工程建设过程中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加以优化与完善，确保工程

建设产生的水土流失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理，以发挥最佳效益。

验收组通过现场实地勘察，结合对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提供的资料分析，了

解到建设单位对工程水土保持方面的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根据各建设区域特点

及水土流失因素条件，针对性的布设了水土保持防护措施。主要包括干化场防治

区的表土剥离、场地平整、临时排水沉砂措施。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合理，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合理完善、全面，通过

以上水土保持措施的布置，形成了有效的水土流失防治体系，在达到控制项目建

设水土流失的同时，也对保护主体工程安全、美化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工程水

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见表 3.4-2。
表 3.4-2 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方案设计 实际实施

清淤工程防治区 管理措施 施工管理及水土保持要求 施工管理

干化场防治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玻璃表土

复耕 场地平整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 临时排水沟

沉砂池 沉砂池

洗车平台 未实施

施工管理及水土保持要求 施工管理

运输道路防治区 管理措施 施工管理及水土保持要求 施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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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3.5.1水土保持措施施工进度

根据水土保持措施与主体工程“三同时”的原则，结合工程施工进度和水土

保持措施的时效性，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时间详见下表 3.4-3。
表 3.4-2 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时间一览表

3.5.2实际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和工程量

3.5.2.1水土保持方案新增措施实施情况

工程实际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包括表土剥离，场地平整，临时排水沟，沉砂

池等措施。

（1）干化场防治区

（一）工程措施

1）表土剥离

施工初期对干化场占用草地区域进行表土剥离，作为后期绿化覆土用，共计

实施剥离表土 0.15万 m3。

2）场地平整

干化场地使用完成后，对该处场地进行场地平整，共计实施场地平整

0.50hm2。

（二）临时措施

1）场地周边排水沉砂措施

工程施工过程中，沿场地周边布设临时排水沉砂措施，经统计，项目区周边

共计实施临时排水沟300m，砖砌沉砂池1座。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方案设计 实际实施 实施时间

清淤工程防治区 管理措施 施工管理及水土保持要求 施工管理 2016.12—2017.12

干化场防治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剥离表土 2016.12

复耕 场地平整 2017.12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 临时排水沟 2016.12—2017.1

沉砂池 沉砂池 2016.12—2017.1

洗车平台 未实施 —

施工管理及水土保持要求 施工管理 2016.12—2017.12

运输道路防治区 管理措施 施工管理及水土保持要求 施工管理 2016.12—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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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 水土保持措施方案设计与实际实施情况对比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措施名称
水土保持工程方案设计 水土保持工程实际实施

变化原因
名称 单位 数量 名称 单位 数量

Ⅱ区：干化场

防治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表土剥离 万 m3 0.33 表土剥离 万 m3 0.15

干化场实际位置变化且占地面积减少，可

剥离量减少

复耕 复耕 hm2 1.13 场地平整 hm2 0.50 实际占地面积减少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

沉砂措施

临时排水沟 m 300 临时排水沟 m 300 —

砖砌沉砂池 座 2 砖砌沉砂池 座 1 实际根据场地设置

洗车平台 洗车平台 座 1 洗车平台 座 0 实际未实施

Ⅲ区：堆土场

防治区

工程措施

排水沟* 排水沟* m 355 排水沟* m 0

余方用于婺城区雅畈镇上山头明涛采石

场凹坑回填

灌砌块石挡墙* 灌砌块石挡墙* m 67 灌砌块石挡墙* m 0

沉砂池 砖砌沉砂池 座 1 砖砌沉砂池 座 0

植物措施 绿化

播撒草籽 hm2 1 播撒草籽 hm2 0

灌木种植 株 900 灌木种植 株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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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3.6.1 批复的水土保持投资

方案批复的工程水土保持总投资为 54.84万元，其中工程措施 31.49万元，

植物措施 6.58万元，临时工程 3.56万元，独立费用 13.21万元（其中水土保持

监测费 4.21万元，水土保持监理费 0.36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0万元。

表 3.6-1 水土保持投资总估算表 单位： 万元

序号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 设备费 独立费用 合计

一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31.49 － － － － 31.49

1 Ⅱ区：干化场防治区 4.12 － － － － 4.12

2 Ⅲ区：堆土场防治区 27.37 － － － － 27.37

二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 6.58 － － － 6.58

1 Ⅲ区：堆土场防治区 － 6.58 6.58

三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 － 3.56 － － 3.56

1 Ⅱ区：干化场防治区 － － 3.34 － － 3.34

2 其他临时工程 － － 0.22 － － 0.22

四 第四部分 独立费用 － － － － 13.21 13.21

1 建设管理费 － － － － 3.14 3.14

2 方案编制费及勘测设计费 － － － － 5.5 5.5

3 水土保持监理费 － － － － 0.36 0.36

4 水土保持监测费 － － － － 4.21 4.21

一至四部分合计 － － － － － 54.84

五 基本预备费 － － － － － 0

六 水土保持补偿费 － － － － － 0

七 静态总投资 － － － － － 54.84

八 价差预备费 － － － － － 0

九 建设期融资利息 － － － － － 0

十 总投资 － － － － － 54.84

3.6.2 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投资

工程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总投资为 15.77万元。其中工程措施 1.86万元，临

时工程 0.21 万元，独立费用 13.70 万元（其中水土保持监测费 3.90万元，水土

保持监理费 0.36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0万元。详见表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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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2 工程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投资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 设备费 独立费用 合计

一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1.86 － － － － 1.86

1 Ⅱ区：干化场防治区 1.32 － － － － 1.32

2 Ⅲ区：堆土场防治区 0.55 － － － － 0.55

二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 — － － － 0

1 Ⅲ区：堆土场防治区 － — － － － 0

三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 － 0.21 － － 0.21

1 Ⅱ区：干化场防治区 － － 0.06 － － 0.06

2 其他临时工程 － － 0.15 － － 0.15

四 第四部分 独立费用 － － － － 13.70 13.70

1 建设管理费 － － － － 3.14 3.14

2 方案编制费及勘测设计费 － － － － 5.50 5.50

3 水土保持监理费 － － － － 0.36 0.36

4 水土保持监测费 － － － － 3.90 3.90

5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费 － － － － 0.80 0.80

一至四部分合计 － － － － － 15.77

五 基本预备费 － － － － － 0

六 水土保持补偿费 － － － － － 0

七 静态总投资 － － － － － 15.77

八 价差预备费 － － － － － 0

九 建设期融资利息 － － － － － 0

十 总投资 － － － － － 15.77

3.6.3水土保持投资变化情况

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总投资较方案设计减少 39.07万元，其中工程措施减少

29.63 万元，植物措施减少 6.58 万元，临时措施减少 3.35 万元，独立费用增加

0.49万元。详见表 3.6-3。
表 3.6-3 水土保持投资投资变化对比表 单位：万元

序号 措施名称 方案设计 实际完成 增减（+/-）

一 工程措施 31.49 1.86 -29.63

二 植物措施 6.58 2.48 -4.10

三 临时措施 3.56 0.21 -3.35

四 独立费用 13.21 13.70 +0.49

五 基本预备费 0 0 0

六 水土保持补偿费 0 0 0

七 总投资 54.84 18.25 -3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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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分析，实际工程水土保持投资减少主要原因如下：

1）干化场位置变化且干化场地面积减小，工程量减少。

2）干化土方用于婺城区雅畈镇上山头明涛采石场凹坑回填，因此堆土场措

施工程量减少。

3）增加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费。

综上所述，实际完成的工程水土保持总投资比批复方案减少，主要是由于主

体工程设计调整引起的。水土保持设计变更后，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大体得到了落

实，主体设计界定为水土保持措施以及方案新增水土保持投资到位，未出现遗漏

现象。总体上说，完成的工程水土保持投资合理，用途明确，符合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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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4.1 质量管理体系

4.1.1 建设单位质量管理体系

为使工程建设与水土保持、环境保护措施同步进行，根据金华市水土保持办

公室对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由建设单位安排兼职人员负责水土保持

工程的建设管理，监督工程建设期间水土保持措施的落实，及时协调和解决工程

施工过程中发生的水土保持相关问题，促进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顺利实施，保证

工程建设各个阶段满足水土保持和环境保护的规范要求。

工程施工期间，建设单位首先建立了三级质量管理体系；其次制定了《监理

规程与办法》；第三狠抓施工单位内部的质量管理体系。使工程在整个施工过程

中始终处于有效的监督中，从而使工程质量得到有效的控制。

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针对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工作中提出的整改

意见及要求予以认真执行，从行动上对水土保持工作予以积极落实。

4.1.2 设计单位质量管理体系

设计单位根据水土保持法规、规范要求，充分考虑工程所处的地形地貌及水

文地质条件，本着“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的原则，针对项目的工程特点，建立健

全质量保证体系，始终把质量放在第一位，并努力做到技术创新，设计符合工程

实际的水土保持措施，尽量减轻工程建设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4.1.3 监理单位质量管理体系

工程水土保持监理一并纳入主体工程监理工作范围内，制定了相应的监理规

划、监理细则。施工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的质量控制目标，主要通过纳入工程整

体质量控制体系中完成。要求施工单位严格执行“事前检查、事中检查、事后检

查”的“三检制”。工程质量验收执行施工单位自检、监理单位和建设单位质量检

验监督机构检查的“四级验收制”控制体系，从各环节确保水土保持设施的施工质

量。

对于方案中列入主体工程中实施的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防护措施，其工程的

监理、质量检验纳入主体工程中一并管理；方案新增的水土保持工程，同样由工

程监理单位一并监理。

分部工程由施工单位提前向监理单位申报，由监理单位组织施工单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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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等进行评定；重要分部工程则通知建设单位一并参加。单位工程检验分为预

验收和正式验收。预验收在施工单位内部验收合格，且相关各分部工程验收后，

向监理单位提出预验收申请；监理单位在预验收合格后，由总监理工程师签署“工

程报验单”及验收记录表，正式通知建设单位对单位工程进行验收；建设单位办

公室派工程技术负责人组织监理、设计、施工等相关单位，并邀请工程质量监督

检验机构参加正式验收，综合评定工程质量。

4.1.4 施工单位质量保证体系

施工单位在工程建设前，根据工程的特点，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质量管理具

体措施，建立项目经理负责及总工程师直接分管质量的保证体系，贯彻“谁施工，

谁负责质量，谁操作，谁保证质量”的原则。建立健全各项施工管理、技术管理

和质量管理制度。同时根据建设单位要求，在施工过程中采取了必要的水土保持

措施，将工程建设对周边环境的影响程度降到最低。

4.2 各防治分区工程质量评价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结合工程实际水土保持措施建

设情况，参考《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定》（SL336-2006），将已实施的水土

保持工程进行项目划分。

4.2.1 工程项目划分结果

工程实际实施水土保持措施的防治区有干化场防治区。结合水土保持方案分

区和已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特点，项目水土保持工程分 2个单位工程、4个分部

工程，6个单元工程。具体划分情况见表 4.2-1。
4.2-1 水土保持工程单元划分项目划分

措施类型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数量(个) 单元工程划分标准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 场地平整 1
每 1hm2作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hm2的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表土剥离 表土剥离 1
每 1hm2作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hm2的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临时措施 临时防护工程
排水 临时排水沟 3

每 100m划分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00m的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沉砂 沉砂池 1 每个沉沙池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合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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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价

根据施工期监理月报和监理总结报告，对照已完成签认的工程计量清单和质

量监督报告等，同时结合现场调查和查阅施工记录、监理记录及相关质量评定技

术文件，按照《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规程》（GB/T22490-2008）

要求，依据《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标准》（SL176-2007）、《水土

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对已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进行工程质

量等级评定。

在施工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的质量控制目标是通过纳入工程整体质量控制

体系完成的，其工程的监理、质量检验是由主体工程监理统一管理。

工程完工后，金华市水务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组织了金华市区“人工湖”清淤

工程交工质量评定。参加质量评定的有建设单位、设计、监理、施工单位及其他

相关单位代表。会议成立了交工质量评定小组对本工程分外业组、内业主进行了

检查。各检测小组对全线进行了实体质量检测、外观检查和查阅质量保证资料，

并对分部、单位工程、合同段及建设项目进行了质量评定。质量检验按照分区工

程、单位工程、分部工程三级进行，其中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采用普查法（实地

巡查）和典型调查法（实地勘察、测量、检测）的方法进行。

经过讨论和评议，提出了金华市区“人工湖”清淤工程各单位工程交工质量

评定报告，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情况见表 4.2-2。
表 4.2-2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情况

措施类型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数量(个) 单元工程划分标准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 场地平整 1
每 1hm2作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hm2的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表土剥离 表土剥离 1
每 1hm2作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hm2的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临时措施 临时防护工程
排水 临时排水沟 3

每 100m划分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00m的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沉砂 沉砂池 1 每个沉沙池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合计 6

4.3 弃渣场稳定性评估

本工程未单独设置弃渣场，无需开展弃渣场稳定性评估。

4.4 总体质量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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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结果，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运行情况较好，单

元工程合格率达到 100%，排水设施质量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工程质量检验合

格。工程质量能够有效的防治水土流失，满足水土保持要求，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总体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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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工程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5.1初期运行情况

工程自 2017年 12月完工后，各项水土保持措施运行稳定，起到了较好的水

土保持防治作用，达到了水土流失防治预期的效果，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至今，

有效控制了项目区水土流失，防止了水土流失危害的发生，改善了项目区生态环

境。

经过现场调查，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到位，保证了工程安全运行，发挥了较好

的水土保持功能，很好的保护了水土资源。

5.2 水土保持效果

5.2.1 水土流失治理

5.2.1.1 扰动土地整治率

根据监测结果及验收统计成果，金华市区“人工湖”清淤工程占地面积

145.11hm2，水域面积 144.61hm2（其中未扰动水域面积 103.52hm2），水土保持

植物措施实施面积 0.50hm2，扰动土地整治率 100%，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设计

的目标值（92%）。各分区扰动土地整治率见表 5.2-1。
表5.2-1 扰动土地整治率计算表 单位：hm2

防治分区 扰动面积
扰动土地整治面积 扰动土地整治率

水域面积 措施防治面积 小计 目标值 治理效果

清淤工程防治区 41.09 41.09 41.09 92% 100％
干化场防治区 0.50 0.50 0.50 92% 100％

运输道路防治区 0 / /
综合目标 41.59 41.09 0.50 41.59 92% 100％

5.2.1.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实施了工程、植物及临时等各项水土保持措施，

对各分区的水土流失进行了有效防治。根据监测及验收统计成果，金华市区“人

工湖”清淤工程各防治分区内实际占地范围除去水域面积，实际造成水土流失面

积 0.50hm2，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治理面积为 0.50hm2，由此计算项目区水土流失

总治理度为 100%。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目标值（82%）。各分区水土流

失治理度计算详见表 5.2-2。
表5.2-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计算表 单位：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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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分区 水土流失面积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目标值 治理效果

清淤工程防治区 0 — — —

干化场防治区 0.50 0.50 82 100

运输道路防治区 0 — — —

综合目标 0.50 0.50 82 100

5.2.1.3 土壤流失控制比

项目区允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2·a。根据工程各分区的治理情况，目前已

实施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维护较好，植物措施发挥水土保持作用，工程水土流失

得到有效控制，工程区土壤侵蚀模数可达到 392t/km2·a。根据水土流失监测结果

得出，本项目总体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28，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目标值

（1.0）。

5.2.1.4 拦渣率

工程建设土石方开挖总量 2.14万 m3，土石方回填总量 0.35 万 m3，工程余

方 1.79万 m3，余方用于婺城区雅畈镇上山头明涛采石场凹坑回填。

通过现场调查结合查阅施工过程中的设计、监理等资料，工程大部分土方开

挖回填均避开雨季，临时堆土场未超出防治责任范围，且临时堆土在堆放期间周

边采取临时排水沟、沉砂池等措施，产生少量水土流失。根据资料估算，本工程

拦渣率可达到 92%，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目标值（90%）。

5.2.2 生态环境和土地生产力恢复

5.2.2.1 林草植被恢复率

建设单位在干化场场地平整后实施了撒播草籽措施，对干化场起到了防治水

土流失的作用。根据监测及验收统计成果，项目区绿化采用撒播草籽的方式实施，

项目区实际占地面积 145.11hm2，水域面积 144.61hm2，干化场地场地平整和覆

土后移交给金东区多湖街道。（根据工程建设工艺及建设内容，本工程为生态清

淤工程，不含绿化建设内容。因此，本工程对林草植被恢复率不作要求。）

5.2.2.2 林草覆盖率

金华市区“人工湖”清淤工程总用地面积 145.11m2，水域面积 144.61hm2，

干化场地场地平整和覆土后移交给金东区多湖街道。（根据工程建设工艺及建设

内容，本工程为生态清淤工程，不含绿化建设内容。因此，本工程对林草覆盖率

不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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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3 生态效益

工程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使得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危害得到有效

治理，水土流失得到控制。

5.2.1.4 社会效益

工程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使得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

理，减少了对周围土地的危害，避免了对周围土地的生产力产生不利影响，项目

区环境和经济发展走上良性循环。

5.2.1.5 经济效益

工程水土保持措施通过发挥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可有效提高工程运行效

率，减少项目区后期维护费用，间接发挥出较大的经济效益。

5.3 公众满意度调查情况

依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规程》（GB/T22490-2008）要

求，2019年 11月，建设单位派专人走访调查周边居民对工程建设的满意度情况，

调查内容主要为：对所介绍项目的了解情况、项目建设的益处、项目建设过程中

产生的水土流失问题、项目水土保持设施的防治效果、对项目投入试运行的态度

以及水土保持意见等。通过调查结果显示，工程建设过程中采取了工程措施和临

时措施，工程施工期间对周边生活无明显影响，施工期间没有乱弃现象，对工程

运营后的林草植被生长情况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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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保持管理

6.1 组织领导

金华市水务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作为工程的建设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土保持法》中的“谁造成水土流失，谁负责治理”的原则，积极开展了金华市区

“人工湖”清淤工程的水土保持工作。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将有关水土保持工程及要求纳入主体工程建设

计划中，规范水土保持工程施工，并随时与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联系，接受其监

督、指导。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包括主体工程设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工程和水土

保持方案报告书补充的相关工程，其各项内容均在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反映，方

案报告书编制单位为金华市婺东水利水电勘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实施水土保持工程的施工单位 1家，监理单位 1家（详见表 6.1-1），

监理单位在业主授权范围内，对水土保持工程进行全面的监督管理，以实现工程

质量、进度、投资控制的监理目标，确保三大目标的实现。

本工程水土保持监理工作委托主体工程监理单位承担。监理单位在业主授权

范围内，对承包商实施全过程监理，按照“三控制、两管理、一协调”的总体要求，

对工程水土保持工作进行全面的监督管理，建立以总监理工程师为中心，各监理

工程师分工负责，全过程、全方位的质量、进度、投资监控体系。监理单位专门

制定了监理规划和实施细则，制定了相应的监理程序，运用检测技术和方法，严

格执行各项监理制度，对重点水土保持工程实施了质量、进度、投资控制，确保

了水土保持工程的质量、进度和投资控制。

工程水土保持工程参建单位情况见表 6.1-1。
表6.1-1 工程参建单位情况一览表

单位类别 单位名称 工作内容及范围

建设单位 金华市水务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工程建设

设计单位 金华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施工图设计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金华市婺东水利水电勘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

施工单位 嘉兴市秀洲区水利工程公司 工程施工

质监单位 金华市水利水电工程质量与安全监督站 质量监督

监理单位 浙江兴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监理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金华振通水保科技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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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规章制度

建设单位坚持建设“优质工程、廉政工程、和谐工程”的建设方针，狠抓“质

量、安全、进度、资金、环保、廉政”六大控制，稳步推进各项建设工作。

（1）开拓创新、奖罚分明，为保证工程质量和进度，开展劳动竞赛。

（2）推进“零污染”的管理理念，使工程进度、质量、防污染等方面在管理

上掌握了主动权。

（3）建设单位按照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既严格按照国家法规、合同、技

术规范要求，又根据工程的特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6.3 建设管理

6.3.1 工程招投标

水土保持措施中工程措施和临时措施作为主体工程的一部分，与主体工程作

为一个整体进行招投标。

工程严格按照《招投标法》开展公开招标，建设单位组织了相应的技术人员

会同设计单位编制了招标文件，招标工作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最后选

定具有相应资质、业绩良好、信誉及标价合理的施工单位。嘉兴市秀洲区水利工

程公司为最终中标的施工单位。

建设单位在招标文件中对土地整治等有关水土保持部分作出的规定要求投

标单位在投标文件中加以响应。

6.3.2 工程合同及其执行情况

工程水土保持部分的施工合同，与主体工程施工合同分别进行签订。

工程自 2016年 12月开工至 2017年 12月完工，在工程施工过程中，施工单

位以招标文件和施工合同为依据，按照水土保持规范和合同要求进行施工，认真

履行合同，在防治工程水土流失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6.4 水土保持监测

建设单位于2016年12月委托金华振通水保科技有限公司对本项目开展了水

土保持监测工作。

6.5 水土保持监理

工程施工期间水土保持监理由主体工程建设监理单位浙江兴亚工程管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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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承担。

6.6 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2017年 8月 27日，金华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由金华市水土保

持办公室委托）组织对本项目进行水土保持监督检查，并提出“1、及时办理弃

渣场、干化场等变更手续；2、干化场排水沟需及时清理”的意见。

建设单位接到水土保持监督检查意见后，立即安排相关人员组织实施相关工

作，干化场临时排水沟于 2017年 9月进行疏通。

6.7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根据《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综[2014]8号），本工程属

于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免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

6.8 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

建设单位委托施工单位进行水土保持工程施工，完成了施工期的临时措施，

后期项目区场地平整等措施，积极预防和治理了因工程建设可能引起的水土流

失。

工程建设至始至终，建设单位对工程建设中的水土保持工作给予了高度重

视。按照国家和浙江省有关规定，积极编制水土保持方案，并按照金华市水土保

持办公室批复意见在工程建设中予以落实。工程实施期间，建设单位建立健全了

各项管理制度，明确了建设过程中实施单位的水土保持职责。从各方面保证水土

保持方案措施与主体工程措施同步实施。

验收组对项目区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进行了全面复核、量测等方法，项目水

土保持措施已落实，没有质量缺陷。工程措施总体质量为合格可以交付使用。项

目区水土流失治理效果如下：扰动土地整治率 100%，水土流失治理度达到 100%，

水土流失控制比为 1.28，拦渣率 92%。（根据工程建设工艺及建设内容，本工程

为生态清淤工程，不含绿化建设内容。因此，本工程对林草覆盖率及林草植被恢

复率不作要求。）

工程建设期间，主体工程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措施同主体工程同步进行施

工、监理和质量检验，根据施工监理资料，其工程质量合格，建成后具有较好的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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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查阅工程监理报告并结合现场查勘，对工程落实的水土保持措施进行了

复核，本工程已按批复水土保持设计要求，基本落实了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已实

施完成的水土保持进行了质量等级评定，工程质量等级均为合格，水土保持工程

质量总体合格，运行正常，水土保持防治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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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结论

本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的要求，水土保持设施

已同主体工程同步得到落实，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水土保持设施质量总体合

格。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水土流失防治指标【扰动土地整治率达

100%，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达 100%，土壤流失控制比达 1.28，拦渣率达到 92%。

（根据工程建设工艺及建设内容，本工程为生态清淤工程，不含绿化建设内容。

因此，本工程对林草覆盖率及林草植被恢复率不作要求。）】均已达到水土保持

方案确定的目标值。水土保持设施管护责任已得到落实，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的条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及“水保﹝2017﹞365号”文，我公司认

为金华市区“人工湖”清淤工程的各项水土保持设施达到批复水土保持方案及设

计要求，总体上已具备了竣工验收的条件和要求，验收条件达成情况如下：

1、本工程依法依规履行水土保持方案的编报审批程序。本工程不存在的水

土保持设计变更。

2、建设单位依法依规委托有监测资质的单位开展了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

3、本工程无弃渣，因此，不存在废弃土石渣堆放在未经批准的水土保持方

案确定的专门存放地的情况。

4、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体系、等级和标准按经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落

实，局部水土保持措施根据工程建设实际有所调整，调整后的水土保持措施与原

措施相比水土保持功能并未降低。

5、本工程水土保持防治指标均已达到经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

6、水土保持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经验收均达到合格。

7、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均在现场实地踏勘，根

据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质监单位的各验收材料，依据水土保持标准及规范性文

件予以编制完成。

8、本工程免征水土保持补偿费。

9、本工程不存在其他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情形。

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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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遗留问题安排

目前，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均已完成。各项水土保持措施防护效果符合有关

水土保持规定和要求。因此，从工程的施工工序、施工过程、施工效果、工程影

响等方面综合评价，水土保持工程质量是合格的，符合国家水土保持规范标准。

工程无遗留问题。



附件 1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大事记

2016年 7月 26日，金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本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予以批复（批复文号：金发改审批〔2016〕99号）；

2016年 9月 9日，金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本工程初步设计予以批

复（批复文号：金发改审批〔2016〕123号）；

2016年 7月 25日，金华市水土保持办公室以“金市水保许〔2016〕

12号”文对《金华市区“人工湖”清淤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

予以批复；

2015年 12月，建设单位委托金华振通水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本项目

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2016年 12月工程施工单位进场；

2016年 12月工程开工建设；

2017年 8月 23日，金华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由金华市

水土保持办公室委托）组织对本项目进行水土保持监督检查，并提出“1、

及时办理弃渣场、干化场等变更手续；2、干化场排水沟需及时清理”的意

见。

工程于 2016年 12月开工，2017年 12月完工，总工期 13个月。



附件 2 2016年 7月 26日，金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本工程可行性研究

报告予以批复（批复文号：金发改审批〔2016〕99号）





附件 3 2016年 9月 9日，金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本工程初步设计予

以批复（批复文号：金发改审批〔2016〕123号）









附件 4 2016年 7月 25日，金华市水土保持办公室以“金市水保许〔2016〕

12号”文对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予以批复











附件 5 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意见





附件 6 分部工程验收鉴定书







































附件 7 重要水土保持单位工程验收照片

干化场临时排水沟（2017年 8月） 干化场沉砂池（2017年 8月）

干化场硬化（2017年 8月） 泥砂沉淀池（2017年 8月）

干化土堆放场（2017年 8月） 输淤管线布设（2017年 4月）



干化场器械拆除（2017年 12月） 干化场覆土（2018年 3月）

干化场现状（2019年 11月）

干化土处置点现状（2019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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